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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保協會『第十二屆國際金旅獎暨第二屆品保優旅選』 
出境旅遊類 選拔報名表
	
	申請編號

（勿填）
	

	□行程為單一公司設計
	公司名稱：

	□申請行程為PAK聯合銷售
	PAK之名稱：

	
	（PAK行程需另填各成員旅行社同意書）

	
	申請代表公司名稱：

	申請選拔

行程名稱
	

	
	行程名稱自數最多不可超過30個字(標點符號亦算入內)，獲獎後，非正當理由不可變更行程名稱。

(每家會員同一年度，出境旅遊類，21組中僅可選4組報名，每組以報名一個行程為限，且三類報名總數以12個行程為上限，PAK行程亦列入總計)

	申請行程

組別
	□3-1.日本組Ⅰ
	□3-2.日本組Ⅱ
	□3-3.韓國組

	
	□3-4.東南亞組
	□3-5.中南半島組
	□3-6.紐澳大洋洲組

	
	□3-7.中西歐組
	□3-8.南歐組
	□3-9.北歐組

	
	□3-10.東歐組
	□3-11.美洲組
	□3-12.郵輪組

	
	□3-13.中亞南亞組
	□3-14.非洲組
	□3-15.中東組

	
	□3-16.中國大陸-華北地區組
	□3-17.中國大陸-華中地區組
	□3-18.中國大陸-華南地區組

	
	□3-19.中國大陸-西南地區組
	□3-20.中國大陸-西北地區組
	□3-21.創意組

	B2韓國組
	是否獲韓國觀光公社2024優秀商品認證：□是 / □否

	聯絡人
	
	公司電話
	（   ）

	
	（PAK則請填聯絡代表之資料）   
	
	

	職  稱
	
	手 機
	

	傳  真
	（   ）
	Email
	

	授權與品保連結之產品網址
	（非公司首頁網址，是參選行程之網頁，授權連結後請勿變更）

	聯絡地址
	□□□-□□□




備註：

一、請詳閱活動辦法，並提供辦法應備資料，如有缺件恕不受理。請於113年9月19日(四)前以掛號郵寄(郵戳為憑)，收件窗口：10470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9號5樓 李怡霖組長(02)2599-5088#20。
二、申請所需資料：（備齊請勾選框框檢核）
	檢核
	項目

	□1. 
	◆《表1-3 出境旅遊類》報名表乙份，需蓋公司大小章。(PAK需檢附成員同意書《表1-4》)。

	□2.
	◆《表2》行程表：一式四份，使用本會制式表格文字填寫，不限制字體，每日行程敘述以300字為限，內文不得附圖，如附圖則一律退件。

	□3. 
	◆《表3-3 出境旅遊類》行程說明書：一式四份，使用本會制式表格填寫，總頁數依行程天數1.5倍為上限（四捨五入），例如5天行程最多8頁，不需提供飯店DM、菜單等任何附件，如超過頁數則一律退件。

※《表2》及《表3》不可填寫行程名稱，文內不可出現公司名稱、旅遊名稱、負責人及該公司代表性人員等易聯想到該公司之照片等，否則酌予扣分。

	□4. 
	◆《表4》行程合法文件表乙份（出境旅遊類免填）。

	□5. 
	◆《表5》旅客意見調查彙整表乙份。(需自行填寫)

	□6-1 
	◆檢附總出團旅客人數達30或50人以上之要保單及團體保險名單(需標示領隊導遊)。

	□6-2
	備註：出境旅遊類中國大陸組(3-16到3-20組)，為鼓勵業者包裝行程送件，不受出團團數/人數限制。

	□7.
	◆上述團體之旅客意見調查表全份原件影本（依照機票名單順序排列），送出後恕不退還。
※所需份數為總出團人數8成，且所提供之意見調查表中需達8成同意本會電話抽樣，才列為有效意見調查表。(送出後恕不退還，同一家庭可填寫一張，但需列出所有成員名單)。
舉例：總出團人數50人，意見調查表需提供50*0.8=40份，且同意本會電話抽樣份數需達40*0.8=32份，才列為有效意見調查表。
※本會得就其所提供的資訊，每團至少進行2位旅客抽樣電訪，或參選行程至少共進行10位旅客抽樣電訪。

	□8.
	◆《附件一》參選切結書乙份。

	※上述1-8項資料以A4紙本印出（無需裝訂、膠裝），依序排列，郵寄或親送本會，如有缺件恕不受理。(第4項不需檢附)


旅行社用印處（公司大小章）


PAK行程此欄勿需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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